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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 总则 

为了加强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对突发性环境事件

的应急监测能力，及时准确地掌握突发事件对环境造成或可

能造成污染损害的程度，采取有效措施，遏制污染损害的进

一步扩大，确保首都环境安全，根据北京市环境保护局《北

京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》的要求，编制本预案。 

2  适用范围 

本预案适用于执行北京市环境保护局下达的突发性环

境污染事件的应急监测任务，包括环境空气、地表水、地下

水和土壤等环境要素。 

3  组织机构与职责分工 

3.1 组织机构 

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成立应急监测领导小组，下

设：环境监测组、技术支持和质量保证组及后勤保障组。（见

图 1-1：应急监测组织机构图） 

3.1.1 应急监测领导小组 

组  长：站长 

副组长：主管应急监测副站长（常务 A 角） 

主管分析测试副站长（常务 B 角） 

主管后勤保障副站长 

常务副组长设为 A、B 双角模式，在 A 角不在位的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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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，B 角同时执行 A 角职能，并及时通报市环保局应急办。 

3.1.2 专业工作组 

（1）环境监测组 

组  长：主管应急监测副站长（兼） 

副组长：环境监测室、监测项目室、分析实验室主任 

相关科室：环境监测室、监测项目室、分析实验室 

（2）技术支持和质量保证组 

组  长：主管分析测试副站长（兼） 

副组长：综合计划室、质量管理室、污染源监测室主任 

相关科室：综合计划室、质量管理室、污染源监测室 

（3）后勤保障组 

组  长：主管后勤保障副站长（兼） 

副组长：总务科长、办公室主任 

相关科室：总务科、人事科、办公室 

3.2 职责分工 

3.2.1 领导职责 

（1）领导小组组长负责应急监测任务的总指挥，总协

调。 

（2）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（主管应急监测副站长）负

责应急监测现场组织工作，应急监测方案的制定和落实，以

及应急监测日常管理工作。 

（3）领导小组副组长（主管分析测试副站长）负责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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织应急监测的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工作，以及应急监测信息

和技术支持工作；并根据需要联系有关专家，进行技术咨询； 

（4）领导小组副组长（主管后勤保障副站长）负责组

织提供应急监测必须的各类物资，保证通信联络畅通，以及

应急监测日常的人事管理工作。 

3.2.2 专业工作组职责 

（1）环境监测组由环境监测室、分析实验室和监测项

目室组成，具体完成编制监测方案、现场监测和采样、实验

室样品分析及报告编制等工作。其中，环境监测室主要负责

现场监测和采样；分析实验室主要负责所采样品的分析；监

测项目主要负责现场勘查、监测采样方案的制定及评价分析

报告的撰写。 

（2）技术支持和质量保证组由综合计划室、污染源监

测室和质量管理室组成，具体实施应急监测相关的质量保证

和质量控制措施；及时为现场监测和污染处置提供必要的技

术和信息支持。其中，综合计划室主要负责区域性环境质量

背景数据，并对污染损害情况进行对比分析；污染源监测室

主要负责提供相关企业排污背景情况；质量管理主要负责现

场监测、样品采集、保管及转运中的质量控制，并提供相应

的技术支持。 

（3）后勤保障组由办公室、人事科和总务科组成，负

责应急监测必须的车辆、仪器设备（备件）、化学试剂的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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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、补充，监测人员的办公用品和生活必需品的供应，应急

现场的后勤保障，并负责日常人事相关管理工作。其中，办

公室主要负责各方面的组织协调工作；人事科主要负责所需

人员的编配、调剂；总务科主要负责所需仪器设备（备件）、

化学试剂的配备补充，应急专用车辆的日常维护管理及驾

驶，应急现场的后勤保障。 

（4）区县监测站是北京市环境应急监测体系的重要组

成部分，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，对辖区内发生的突发环境事

件需及时到达事发现场，准确地掌握现场情况，迅速开展或

配合市监测中心进行采样和现场监测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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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急监测领导小组成员与下属人员应保证在任何情况

下联系畅通。 

4  应急监测工作分类及程序 

4.1 情况分类及应对方法 

4.1.1 情况分类 

一类情况：污染事故影响范围大、污染物危害程度高、

敏感地区受污染威胁，需全面测试评估和后续监测评价的。 

二类情况：污染事故影响范围和污染物危害程度一般、

未涉及敏感地区，需一般性测试评估的。 

三类情况：污染事故影响范围较小、污染物危害程度较

低，需了解掌握的。 

4.1.2 应对方法 

一类情况：各组按应急方案的职责进行相应的准备，按

应急领导小组的指令分步实施。 

二类以下情况：在区县监测站无法独立开展应急工作

时，由监测采样组按应急领导小组指令实施。 

4.2 应急监测工作程序 

4.2.1 响应 

应急监测领导小组在接到北京市环境保护局应急办公

室指令后，立即根据指令要求迅速通知各专业工作组负责人

做好应急监测的准备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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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境监测组根据应急监测领导小组的要求组织现场勘

查和采样监测人员，立即赶赴现场。各项准备工作完成，从

站内出发时间：工作时间，20 分钟之内；非工作时间，60

分钟之内。 

技术支持组根据污染事故情况，为现场监测、安全防护、

污染物的处理处置等项工作提供技术支持，必要时对事故发

生地区的环境质量进行分析，为事故处理与事故后跟踪监测

提供依据。 

4.2.2 现场勘查 

勘查人员到达现场后，首先向现场指挥部报到，并详细

了解相关情况，做好相应防护措施，开展现场勘查。通过勘

查，准确判断突发环境事件的性质、规模，污染源的种类、

污染程度、影响范围、周边敏感点分布情况等，结合先期到

达的区县监测站及事发单位提供的相关信息，编制应急监测

方案，并将信息及时通报采样监测和试验分析人员。 

4.2.3 监测及采样 

监测、采样人员根据监测方案，着必要防护装备进入现

场实施监测或采样工作，详细记录事故现场情况和采样与监

测点位置。样品采集后，按相关技术规范封存，及时送交实

验室分析。无论是现场监测还是采样回实验室测试，都必须

采集足够量的储备样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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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析结果出来后，迅速上报应急监测现场指挥员，并及

时编制监测数据报告；现场监测时，监测结果迅速上报应急

监测现场指挥员，回站后及时编制监测数据报告。 

4.2.4 试验分析 

试验人员根据相关信息进行实验室准备、待命，在接收

到样品后迅速开展相应的实验室定性、定量分析工作，根据

需要准备并启动流动实验室进行现场连续检测。同时要对储

备样品妥善管理，待整个事件全部处理结束后，按相关规程

注销处理。 

4.2.5 结果报出 

现场监测时，监测结果迅速上报应急监测现场指挥员，

回站后及时编制监测数据报告。 

实验室分析时，结果做出后，迅速上报应急监测指挥员，

并及时编制监测数据报告。 

应急监测指挥员接收监测结果并复核后，及时通报局应

急办。 

勘查人员结合现场情况和监测数据报告，及时完成应急

监测文字报告。 

质量管理人员根据相关监测规范，结合现场实际情况，

实施应急监测的质量管理工作。在接到监测报告后，迅速送

审签发、登记、盖章报出。 

4.2.6 撤离和检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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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完成现场测试和采样工作并接到撤离现场的通知后，

赴现场工作的各组应清理现场，仔细清点所携仪器设备、材

料试剂等相关物品，确认齐全后装车返回单位并将设备按要

求归位存放。回到单位后，应立刻对仪器设备进行全面检查，

对损毁的仪器、设备应及时安排报修；消耗的试剂材料要及

时补充；电池应及时充电；并对检查情况进行详细记录。 

4.2.7 后评估 

对污染影响周期较长、污染物扩散分解较慢的区域，由

勘查人员做出具体后评估监测方案，由监测组按方案实施环

境监测任务。 

5  制订应急监测方案的原则 

5.1 现场监测布点原则 

现场监测点位的设置首先考虑人体健康短期急性危害，

兼顾持续性环境影响。一般以突发性环境污染事件发生地点

及其附近为主，同时必须注重人群及其生活环境，考虑对饮

用水源地、居民住宅区空气、农田土壤等区域的安全影响。

合理设置参照点，以掌握事故发生区域环境的污染危害程

度。 

5.2 监测频次的确定原则 

依据污染源强度、扩散速度、扩散范围和延续时间，结

合环境区域功能及事发地点的地形、地貌等因素，确定相应

的监测频次。力求全面、客观地反映污染事故的影响程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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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3 监测项目的确定原则与方法 

突发性环境污染事件由于其发生的突然性、形式的多样

性、成分复杂性决定了应急监测项目往往一时难以确定，此

时应通过多种途径尽快确定主要污染物和监测项目。 

（1）固定源。根据污染源档案、排放污染物申报登记

表和发生事故的位置、工艺流程、原辅材料、产成品等确定

主要污染物和监测项目。 

（2）流动源。通过对相关人员（如司机、货主、押运

员等）询问以及对运送货物的外包装、准运证、押运证、驾

驶证、车号等信息确定主要污染物和监测项目。 

（3）未知成分或污染物。可通过现场特征（如气味、

颜色、物品的挥发性或遇水反应特性等）、人员或动物的中

毒症状、事故现场周围可能的产生源、快速检测方法等确定

主要污染物和监测项目。 

5.4 分析方法的确定原则 

（1）充分利用现场快速监测方法。 

（2）优先采用国家标准分析方法、行业统一分析方法，

视情可等效采用 ISO、美国 EPA、日本 JIS 等其它分析方法。 

5.5 现场监测仪器设备的确定原则 

（1）优先选用易于携带，直接读数的仪器设备。 

（2）优先选用国标方法指定的仪器设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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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优先选用能快速定性、定量或定性、半定量的仪

器设备。 

（4）优先选用不需对样品进行前处理或前处理较容易

的仪器、设备。 

5.6 监测报告报出原则 

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应急监测报告以及时、快速报送为

原则。现场监测结果审核后立即口头报告局应急办，正式书

面数据报告在测试结果做出后 16 小时内整理上报，文字总

结报告在应急监测工作完成后 16 小时内上报。 

6  应急监测装备的管理与人员的安全防护 

6.1 应急监测装备的管理 

应急监测装备由专用车辆、辅助车辆、现场（车载）采

样测试仪器设备、实验室相关仪器设备及其他辅助设备组

成。 

（1）环境监测室负责各类现场监测仪器设备（含应急

监测车、空气环境监测车上设备）、采样设备、安全防护装

备与辅助车辆的日常管理，确保其状态良好。 

（2）分析实验室负责实验室（含流动实验室）分析仪

器的日常管理，确保其状态良好。 

（3）总务科负责专用应急监测车辆（应急监测车、空

气环境监测车和流动实验室）车况的日常管理，重点是动力

系统、制动系统、转向系统、灯光系统、供油系统、正压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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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、发电系统及应急车载装备的检查，确保其状态良好，随

时可开赴应急现场。同时按照应急监测要求，及时补充、备

便相关辅助设备、化学试剂和相关物资。 

6.2 监测人员的安全防护 

6.2.1 防护装备的配备 

重型防护装备配备不少于 2 个基数，轻型防护装备配备

不少于 3 个基数（每个基数按二组，每组二人计，共 4 套）。 

6.2.2 防护装备的使用培训 

监测人员必须经过个人安全防护基本知识培训，能熟练

正确使用安全防护装备；所使用的采样工具或现场监测设备

必须安全可靠。 

6.2.3 现场安全注意事项 

（1）采样监测地点要有出入畅通的安全通道。 

（2）现场需有符合要求的照明、通风条件。 

（3）在高空采样或现场监测时，要有安全网、带等防

护措施，防止跌落。 

（4）在堆垛或散状堆积物顶部采样时，要防止倒塌。 

（5）采取液态样品时，要防止溢流或溅射。采集河流

样品时，需选择安全地段，防止人员落水。 

（6）通过阀门采样时，要注意管道内部压力，避免气

体或流体大量泄出。 

6.3 防护装备明细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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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环保监测中心目前配置的防护装备主要有：轻、

重型防护服、喉振通信系统以及防护服配套报警器等，防护

装备见下表： 
 

防护装备明细表 
 

设备名称 数 量 购置日期 使用状态 

防护服配套报警器 9 2004 年 良好 

喉振通信系统 6 2004 年 在用 4 套，备用 2 套 

对讲机 24 
2004 年 14 套 
2006 年 10 套 

在用 13 套，其中 4 套与喉

振通信系统联用 

空气钢瓶 9 2004 年 良好 

重型防护服 13 
2004 年 9 套 
2006 年 4 套 9 套在用，4 套备用 

轻型防护服 15 2004 年 良好 

7  应急监测的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

应急监测方案的制定应快速、准确、注重时效性；现场

检测方法需得到相关认证或经过标准方法比对，仪器需按要

求进行校准和检定；保证实验室和现场检测仪器设备始终处

于完好状态；严格各类应急监测人员的技能培训，检测人员

能够熟练使用各类检测仪器和采样设备。 

8  应急监测技术支持系统 

8.1 相应的标准和技术规范支持系统 

应急监测标准和技术规范支持系统主要包括： 

（1）各类环境质量标准； 

（2）各类污染物排放标准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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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各类污染控制标准； 

（4）各类监测技术标准与规范。 

8.2 危险化学品信息查询系统 

为了及时了解危险化学品的详细信息，加强危险化学品

管理，市环保局已研发出单机版的危险化学品信息查询系

统。 

通过本系统可以快速查找危险化学品，同时可以查看并

打印其理化特性、应急处理处置方法、环境标准、对环境的

影响，以及相关标准、法规等材料。 

9  预案的管理与更新 

本预案由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编制与实施。各相关

科室按照预案要求履行各自职责。 

根据应急监测相关法律的完善，监测中心机构调整和部

门职责的变化，以及上级对应急工作提出的新要求，此预案

应及时修订完善。 


